
福建省质量管理协会文件

闽质协[2026]005号

关于征集福建省质量管理协会专家库第四批

专家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助力推动福建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质量管理协会及

会员单位技术、质量专家智囊作用，提升质量管理协会研究和服务

能力，特向各相关单位征集专家库专家，以充实和实现专家库的动

态管理。有关专家库专家的征集通知事项如下：

一、 入库专家基本条件

(一)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法律和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品格；

(二)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客观、公正、诚信、廉洁自

律的履行职责；

(三)专业领域具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或较深厚的学术造诣。具

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精通相关专业领域基础理论、技术知识，熟悉

相关行业国内外发展情况及相关政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

协会等单位专家应为副高以上职称；行政管理人员(副处级及以上

职务)；企业高管(副总及以上职务)职称不限；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

上，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或相对应的职务；



(四) 身心健康，能够按要求承担和完成省质协委托的研究、

评估、咨询、评审等工作；

(五) 无违法违规行为。

二、专家库建库目的

(一)参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质量技术领

域的调查研究活动，提供专业意见及建议；

(二)参与政府及企业所需求的相关技术、项目的评估、论证、

评审、调研、咨询活动；

(三)参与相关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宣贯、培训、咨询等服务；

(四)根据协会及会员单位需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三、征集方式

(一)专家征集本着单位推荐、个人自愿原则，采取常年受理、

集中审核、动态入库的方式开展；

(二)专家入库申请按《专家申请表》要求填写基本信息，经协

会进行资料初步审理后，再将相关资格佐证材料一并报送至协会专

家库管理委员会审定；

(三) 协会专家库管理委员会对报送材料进行审定通过后，报

送协会会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纳入专家库，并颁发聘书，聘期为

5年。

四、协会和专家义务和权利

(一)协会由专家管理委员组织开展专家的评审、聘用、入库、

登记、解聘等工作；

(二)协会有权力依照合约对专家工作质量提出要求，对于不能

履行责任和义务、违法乱纪的专家有解聘的权力；



(三)专家依法对参与的工作独立提出意见和建议，不受任何单

位和个人的干预；

(四)专家有权力依照自己个人能力、职业禁忌和身体状态拒绝

参加有关单位组织的相关会议和活动；

(五)专家有权力对自己的名字和肖像使用提出限制的权力；

(六)专家有依照合同和约定获取符合规定的劳务报酬的权力。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婷婷

联系方式：0591-82523525；15080046556

邮箱：535256158@qq.com

附件：福建省质量管理协会专家申请表

福建省质量管理协会

2026年1月12日



姓名 职称

年龄 学历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邮箱

管理技术工作

擅长方向

质量管理 品牌管理

其他：

专家简介(包

含但不限于专

业背景、从业

经历、获得认

证、授课年限

、擅长培训、

咨 询方向等)

个人承诺
本人承诺上述个人信息真实，并对因申请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

切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注：请提供讲师学历证书、认证证书、身份证及照片或其他资质证书。


